桃園市政府
高溫敏感族群實際居住證明切結書
    本人(申請人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，茲為申請「115 年桃園市高溫敏感族群一級能效冷氣購置補助計畫」，所填報之設備使用地址：桃園市＿                      ＿          ＿＿＿，確實為本次補助對象高溫敏感族群□幼童□長者，實際居住及日常生活主要活動之場所，且申請補助之設備亦將設置並使用於該地址。
    本人所填報及檢附之各項資料均屬真實，如有隱匿、虛偽、偽造變造不實之情事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依本計畫規定，繳回全部補助款，絕無異議。特此切結為憑。

切結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備註：
1、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不予補助：
（1） 申請日期、發票或收據開立時間未於申請期限內。
（2） 資格或內容不符本計畫規範。
（3） 未依各補助方案規定之應備文件內容進行填寫及檢附相關佐證文件，含缺章、缺頁、文件不符或申請之文件有隱匿、虛偽或偽造變造等不實情事。
（4） 申請文件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。
（5） 高溫敏感族群戶籍地或居住地與設備使用地址及用電地址不一致。
（6） 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無法順利撥款者，經通知限期補正仍未補正者。
（7） 未配合本府環保局進行現場查驗，或現場查驗未通過等情事。
（8） 本年度已申請「115年桃園市高溫敏感族群降溫節能補助計畫」補助方案者。
（9） 同一設備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。
（10） 經本府公告提早終止補助後送件者。
2、 本府環保局除進行書面審查外，得視情形派員前往現場查驗，申請人應配合陪同說明，不得拒絕。
